[bookmark: _Hlk155944493]桃園市特殊教育學生教育輔具新借用單
(     學年度)
	借用者基本資料
	學校
	 

	
	教育階段
	
	年級
	
	特殊說明
	

	
	學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出生日期
	
	連絡電話
	

	
	特教類別
	
	障礙類別
	

	
	特教安置班型
	

	
	身心障礙證明
	

	輔具資料
	輔具編號
	
	輔具名稱
	

	
	借用日期
	
	借用期間
	



	借用學校
	家長或監護人
	借用學校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簽章）
	   
     （簽章）
	
	

	
	
	電話：            分機
	
	

	1.請於每年6月1日至7月31日期間評估學生使用狀況辦理續借或歸還。
2.本物品屬本市財產，需調整維修，請聯繫特教中心；若人為損壞，需負擔賠償責任。
3.該生若有轉出、升學或其他異動，請借用學校主動告知特教資源中心。
4.聯絡電話：特殊教育資源資源中心03-3394572*847、836、839


…………………………………………………(下表免填)…………………………………………………
	借     出
	
	歸     還
	輔具歸還狀況

	特教中心承辦人
	
	
	歸還學校
簽章
	電話：           分機
	□輔具功能狀況良好。
□輔具有清潔整理。
□缺零件                
□損壞               
□其它               

	
	借用日期:    /    /
	
	
	□學生家長已知悉
	

	單位主管
	
	
	歸還原因
	       
	中心
承辦人
	

	校長
	
	
	
	
	歸還
日期
	/    /



